附件1

案件质量承诺书

为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，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，本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、执业纪律以及职业道德，郑重承诺承办案件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》以及司法部制定的全国法律援助服务规范等法律法规规范。按照《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优良标准》《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优良标准》办理案件，努力使各项评估指标达到良好以上。
2.提供的法律服务不存在利益冲突，不存在可能对受援人不利的情形。

3.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，及时向受援人提供咨询和法律意见，告知案件办理情况，填写《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（报告）记录》并附卷归档。

4.发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》以及司法部制定的全国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规定需要报告的情形的，及时向所在法律服务机构报告，提请集体讨论研究辩护或代理意见，并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承办情况，填写《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（报告）记录》并附卷归档。

5.发现应当终止法律援助情形的，保证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，提请终止法律援助。

6.自案件办结之日起30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材料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对案件进行质量评定。
本人已知悉：承办案件将接受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同行评估，评估结果将通过区司法厅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开。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名称、机构地址、机构负责人姓名、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姓名以及执业证号等相关信息。

承诺人：

（签字）

年   月   日

